
聊城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⒛21年重点水利工程

代建合同

(项 目 编 号 :∝ 77-1Z21⒆ 22-863)

委托人:聊城市河道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代建单位: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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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代建协议书

委托人:耶【城市河道工程管理皿务中心

代建单位: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保证代建项目的顺利实施 ,

充分发挥投资效益,确保工程质量,严格控制投资概算,经委托人与代建单位双方协商同意,签订

本协议。

1.1 项 目概况

1.1.1项 目 名 称 :

1.1.2立项批文文号 :

1.1.3项 目 总 投 资 :10976.37万 元

1.1.4建设地点:山东省聊城市境内

1.1.5建 设 规 模 :

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2126万 元。

1.1.6建设内容:聊城市

1.2代建项 目管理范围和内容 :

l。 3代建项 目管理 目标

1.3。 、1投资控制 目标:不超过经批准的概算总额

l。 3.2质量管理 目标:工程质量合格。

1.3‘ 3安全管理 目标:严格按照国家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安全法律

法规等,对整个项 目安全生产管理负责。确保安全生产专项费用专项使用,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和

安全责任制度,确保安全文明施工。避免因管理过错而造成质量与安全事故。

⊥.3.4进度管理 目标:按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要求完成相应工程内容。



1.3.5环保管理 目标:督促参建单位落实国家、省和聊城市的有关大气污染、扬尘治理的

规定,严格落实
“
六个百分百

”
以及聊城市关于扬尘治理全覆盖的相关文件规定,做好扬尘治理

和裸土覆盖工作;落实 《聊城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规定,杜绝无牌

无证运输车辆、环保排放不达标运输车辆进场。

l。 3.6代建管理期限:工程开始实施至质量保证期满 (合同完工验收合格之 日起满 2年 )

1.4代建费及项 目负责人 :

1.4.1代建费及付款方式 :

代建费:合同金额为人民币Y1375ooo元 ,大写:壹佰叁拾柒万伍仟元整。

付款方式:伏

60%: 宇 威 合

l。 4.2代建合 同形式 :固定总价合 同,合同价款不因其他因素进行调整 。

本项目项目经理为:赵培青;技术负责人为:胡学玉;专职安全员:周 峰;其中项目经理和技术负责人

可为同一人,具体人员如下:

1.5本合同由以下文件组成 :

ω 各类变更、洽商书面文件或协议修正文件 ;

⑴ 代建协议书 ;

c) 专用合同条款 ;

ω 通用合同条款 ;

⑶ 中标通知书 ;

⑴ 投标文件及其附件 ;

⒆ 招标文件及其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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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程名称
项 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现场负责人

潘电橡胶坝工程

朱庄节制闸工程

陶桥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薛王刘节制闸除险加固工程



⑴ 初步设计文件及其审查批复文件 ;

i) 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构成本合同的文仵若存在歧义或不一致时,则按上述排列次序进行解释。

l。 6本合同中的有关词语含义与本合同 (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 )中赋予它们的定义相同。

l。 7委托人向代建单位承诺,遵守本合同中的各项约定,为代建单位提供项 目建设的必要

条件和协助。

l。 8代建单位向委托人承诺,遵守本合同中的各项约定,按照代建工作范围和内容,承担

代建任务。

1.9本合同一式柒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委托人执肆份,代建单位执贰份,招标代理壹

份。

起生效。

程管理服务中心 乙方 (盖章 ):

法定亻

邮编 :

电话 :

传真 :

法定代表人或授

由阝澎高: 250014

电 话 : 0531-55826676

卡亭昙手: 0531-869532茌 3

开 户 银 行 :济 南 交 通 银 行 解 放 桥 支 行

贝长芒手: 371631000o10149256069

本合同签订于 :以冫|年 川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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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用合同条款

2.1 词语定义、适用的法律法规、语言

2.1.1 词语定义

下列词语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应具有本条所赋予的定义 :

ω “
项 目

”
是指委托人委托实施代建的项 目。

⑴ “
委托人

”
是指承担投资责任或委托代建任务的单位或组织。

c) “
代建单位

”
是指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按照代建合同约定承担项 目建设管理工作的

单位。

ω “
代建机构

”
是指代建单位依据代建合同约定,委派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工作

人员进驻工程现场 ,代表代建单位履行合同的现场管理机构。

⑶ “
项 目负责人

”
是指由代建单位任命的代建项 目的负责人。

⑶ “
正常工作

”
是指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委托的代建工作。

⒄ “
附加工作

”
是指:委托人委托代建范围以外,通过书面协议另外增加的工作内容;由于

委托人或使用人原因,使代建工作受到阻碍或延误,造成因增加工作量或持续时间而增加

的工作。

h) “额外工作
”
是指正常工作和附加工作以外或由于委托人和使用人原因而暂停或终止代建业

务, 其善后工作及恢复代建业务的工作。

i) “
日

”
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j) “
月

”
是指根据公历从

工
个月份中任何一天开始到下—

个月相应日期前一天的时间段。

kl “
专业单位

”
是指由代建单位通过招          目拆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材料和设备供应及安装等工作,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l) “
不可抗力

”
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流行病毒、战

争、动乱、地震、水灾、冰雹等。

2.1.2本合同适用的法律是指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部

门规章或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

2.1.3 本合同文件使用汉语语言文字书写、解释和说明。如专用条件约定使用两种以上 (含

两种 )语言文字时,汉语应为解释和说明本合同的标准语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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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各方的 (合同)权利

2.2.1 委托人权利

2,2.1.1 委托人有权对代建项 目进行监督检查、稽察,对违法、违规、违约行为予以纠正。

2.2.1.2 委托人有权对因技术、水文、地质等原因造成的设计变更进行核准。

2,2.1.3 委托人有权要求代建单位赔偿因擅 自变更建设内容、规模、标准,造成工程

质量缺陷、工期延误、投资增加所造成的损失。

2.2.1.4 委托人有权要求代建单位更换不称职的项 目管理人员。

2.2.1.5 委托人有权参与代建项 目的工程验收。

2.2.1.6 委托人有权参与并监督代建单位组织的施工、监理、设备、材料等招标活动

以及代建单位与各专业单位之间合同签订,参与并监督代建单位与有关专业单位商定处理保修、

返修内容和费用等活动。

2.2,1.7 委托人有权拒绝代娃 q红 位提出的本合同约定之外的要求。

2.2.2代建单位权利

2.2.2.1 代建单位依据本合同 }仃以下项 目建设的组织、管理及协调权 :

ω 根据初步设计的批复及苻关规定选择专业单位,并与其签订合同。

ω 管理各类工程建设合同,廾刂安←用合同条款约定支付 (或审核)合同费用。

b) 对项 目建设资金的使用进行竹川!。

c) 与有关单位商定处理保修、返修内容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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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进行项 目各参与方的协调工作。

2.2.2.2 代建单位有权拒绝委托人提出的本合同约定之外的要求 ,但合理化要求应予

以考虑和接受。

2.2.2.3 代建单位有权取得代建费,并有权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执行。

2.3 各方的 (合同)义务

2.3.1 委托人义务

2.3.1.1 委托人应为项 H矬设提供必要的建设条件和为代建单位提供必要的办公和生活条

件。

2.3.1.2 负责协调代矬屮.位 lj代建项 目有关的各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关系。

2.3.1.3 委托人应监怀羽|扌 旨廿本代建项 目的建设实施,配合完成工程验收,并组织代

矬项 目的竣工验收和移交。

2.3.1.4 委托人应按专川创 I刂 条J次约定向代建单位核拨建设资金和代建费,保证本项目按期

进行。

2.3.1.5 委托人应在专川合 |l刂 笊揪约定时间内,对代建单位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决定

的事宜给与书面答复。

2.3.1.6 委托人应授权 ^名 川X系 人负 Jt本项 目的联络工作。

2,3.1.7 委托人应在代建 匚作亢成九l,纠 l织对代建单位进行客观、全面、公正的绩效评价。

2.3.1,8 为顺利实施项 凵,丿 ,i呗 ″u彳 J∶ 的J(它相关工作。

2.3.2 代建单位义务

2.3.2.1 代建单位在履行本合 |丨 刂义务J氵 l闷 ,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 l宀 ,∫亻仃保项 目达到设计要求。

2.3,2.2 代建单位在签订合⒈刂的 |丨 刂|丨 刂,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向委托人提交履约担保。

2.3.2.'3 代建单位应组建能ll//淌 足本丿负|J代建管理服务需要的代建机构,按照代建项

目管理范围和内容完成代建I仵 ,丿
|∶ J∵ 1川 合同条款约定向委托人汇报代建工作进展。

2.3.2.4 代建单位应按批涮1|勹吐没煳|↓ t、 矬没内容和建设标准实施组织管理,严格控制项目投资,

确保工程质量,按期交付蝴 。代迎屮位亻(仁∫″义施过程中利用洽商或者其他协议随意变更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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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和投资额。

2.3.2.5 代建单位应按有关规定选择专业单位,并接受相关部门和委托人的监督。

2.3.2.6 代建单位应根据项 目进度需要 ,向委托人提出资金使用计划,负责或协助委

托人设立项 目资金专户,定期向委托人和主管部门报送工程进度、施工质量、安全生产以

及资金使用等情况。

2.3.2.7 按照验收相关规定,组织开展法人验收和政府验收准备工作,在项 目建成后 ,

协助委托人组织竣工验收和工程移交。

2.3.2.8 代建单位在项 目移交前,应由专业单位签署工程质量保修书。

2.3.2.9代 建单位应建立完整的工程建设档案 ,在代建项 目完成后将工程档案、财务

卞
、
圻案及相关资料向委托人和有关部门移交。代建单位应有保密义务,未经有关方面同意不得泄

路与本工程有关的保密信息。

2.3.2.10 代建单位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为委托人(联系人)提供必要的办公和生活条件。

2.3.2.11 为顺利实施项 目,所要履行的其它相关工作。

2.4 责任

2.4.1 委托人责任

2.4.1.1 委托人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任何未按合同的约定履行或未适

当履行的行为,应视为违约,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4.1.2 委托人有权就因其他方原因造成的损失提出索赔 ,如果该索赔要求未能成立 ,

则索赔提出方应补偿由该索赔给他方造成的各项费用支出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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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因不可抗力或法律、法规、规章、行政行为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 ,

委托人同代建单位协商解决。

2.4.2 代建单位责任

2.4.2.1 代建单位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任何未按本合同的约定履行或

术适当履行的行为,应视为违约,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2.4.2.2 因代建单位责任造成项 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发生变化,导致工期

延长、投资增加或出现质量问题,或导致其它经济损失的,代建单毗 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承担相应

町偿薤 。

2.4.2.3 代建单位有权就因其他方原因造成的损失提出索赔,如果该索赔要求未能成

讧,则索赔提出方应补偿由该索赔给他方造成的各项费用支出和损失。

24.2.4 因不可抗力或法律、法规、规章、行政行为导致本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

||刂 ,代建单位与委托人协商解决。

2.5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25.1 本合同自签订之 日起生效。

2.5.2 由于委托人的原因致使代建工作发生延误、暂停或终止,代建单位应将此情况与

叫能产生的影响及时通知委托人,委托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由于委托人未采取相应措施,代
‘1q1位可继续暂停执行全部或部分代建业务,直至提出解除合同。代建单位可视违约情况要求委

|∴ 人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2.5.3 当代建单位未履行全部或部分代建义务,而又无正当理由,委托人可发出警告

|】 i个解除合同,代建单位承担违约责任。

2.5.4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应当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期限以书面形式通知另

方。因解除合同使其他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情况外,应 由责任方负责赔

{J∶ 。

2.5.5 代建单位与委托人办理完成项目移交手续,除缺陷责任期月艮务条款及费用条款仍然有

效外, 本合同终止。

2.6争议解决

2.6.1 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引起的争议事项,应当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按下列方式解决 :

q
丿



ω 提交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

ω 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2.7送达条款

2,7.1 本合同中载明的通讯地址、联系人等为本合同联系方式。双方确认:该联系方式真实有

效。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有关本合同的通知,均应以该联系方式为准。

2.7.2 收到通知一方对通知内容有异议的,应在收到通知后 7个工作日内通知对方,逾

期通知的, 视为无异议。

2.7,3 任何一方变更前述联系方式的,均应以书面形式,在变更发生后的 3个工作日内

迪知对方。变更一方未发出变更通知,或另一方在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己发出通知的,如另一

方系按照原联系方式发出通知,即视为己履行通知义务,由此造成的损失概由变更一方承担。



3合同专用条款

2.l。 2合同适用的法律及代建依据 :

代建单位依据本合同享有以下项目建设的组织、管理及协调权 :

e) 管理各类工程建设合同,并审核相关支付手续。

2,3.1.4 委托人按协议约定向代建单位核拨付代建费。

2,3,1.5 委托人应在 14 天内就代建单位书面提交并要求作出决定的事

宜给与书面答复。

2.3.1.6 委 托 人 的 联 系 人 :赵 培 青 ;13355319OB0。

2.3.2.2 向委托人汇报代建工作进展的方式和时间:每周一次以书面形式。

2.3.2.10代建单位向委托人提供必要的办公和生活条件为:满足办公和生

活等需要。

2.6.l争议的解决方式为:提交聊城市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